对应当火化的人员死亡后土葬处罚流程图
	项目类型：行政处罚
	项目编号： HZ 01 MZ-CF-0063

	服务电话：85103795

法定期限：无
	监督投诉电话：85159580
承诺期限：50个工作日

	责任机构：杭州市民政局殡葬管理所
	办理地点：杭州市下城区戒坛寺巷21号

法定依据：《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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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当火化的人员死亡后土葬处罚一般程序环节图
	案件来源
	1.单位或个人报案或举报；2.其他部门移送；3.上级机关交办；4.当事人动承认；5.社会事务处或殡葬管理所自行发现；6.其它。（初步核查5个工作日）

	↓

	①

立案
	办理人员：殡葬管理所工作人员
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执法人员填写立案登记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	↓

	②

调查取证
	办理人员：殡葬管理所工作人员

办理时限：9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2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搜集整理证据材料。草拟情况报告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。

	↓

	③

核查
	办理人员：殡葬管理所所长
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对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对处理意见进行审查，通过后报处长审定。

	↓

	④

拟定处罚建议
	办理人员：社会事务处处长章勇

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根据调查情况对审查意见进行复审，并将处罚建议报市局法规处。

	↓

	⑤

法制审查
	办理人员：局法规处处长梁军
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审查事实、证据材料和法定依据，提出法制审查意见，并报分管法制工作的领导。

	↓

	⑥

审核
	办理岗位：分管局长张建涛
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根据调查结果，审核处罚建议。

	   ↓

	⑦

审批
	办理人员：局长邵胜 

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根据调查结果，决定处罚意见，重大复杂案件由局长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。

	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

	⑧

撤销立案
	办理人员：执法人员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以下两种情形予以撤销立案1.情节轻微且已改正；2.违法事实不成立的。 
	
	⑨

处罚告知
	办理人员：执法人员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执法人员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。


↓
	↓
	
	↓

	⑩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诉
	办理岗位：执法人员

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诉
	
	⑾重大处罚召开听证会
	办理岗位：法规处

办理时限：12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当事人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当事人在被告知的3日内提出听证要求，法规处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


↓
	(12)

结果反馈和备案
	办理人员：执法人员、法规处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	工作职责：1、执法人员依法制作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。2、重大处罚，局法规处在处罚执行完毕后15日内向市法制办报备案


↓

	（13）

执行
	办理岗位：执法人员

办理时限：15日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）

内容公开：是

与当事人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	工作职责：

1、当事人主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由承办处室结案。

2、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，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3、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既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

↓

↓

↓
	（14）

结

案

归

档
	办理岗位： 执法人员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（案件执行完毕之日起）

内容公开：是

与当事人交互：否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	工作职责：

执法人员及时整理归档


一般程序             立    案

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。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



案件来源


1、单位或个人的报案或举报；2、民政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发现；3、上级机关交办；4、其它部门移送；5、当事人主动承认；（初步核查5个工作日）





简易程序


对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可当场处理的违法行为





调查取证


2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搜集整理证据材料。


办理时限：11个工作日（特殊情况报批）








民政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





拟定处罚建议


调查终结后，执法人员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拟定处罚建议报社会事务处处长批准。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



收集整理证件材料



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辩的权力





局法规处法制审查后报法制工作分管局长。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



分管局长审核。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



填写预定格式的法律文书





局长审批。重大复杂案件由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讨论决定。


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



当场送达


依法执行





撤销立案 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撤销立案。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



处罚告知 执法人员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。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






备案归档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诉


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



重大处罚召开听证会


当事人在被告知的3日内提出听证要求，法规处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。办理时限：12个工作日





执法人员依法制作并送达处罚决定书。
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








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立


行政机关应改变原行政处罚决定














重大处罚备案：重大处罚，局法规处在处罚执行完毕后15日内向市法制办报备案








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






当事人不履行





当事人自觉履行








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结案归档











